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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技术内容以《公路工程国内招标文件范本》、《交通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第1

部分：公路工程（DB33/T628.1-2007）等作为本规范的基础规范，结合浙江省和养护工程实际制定。

DB33/T 751《交通养护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分为四个部分：

──第1部分：公路小修保养；

──第2部分：公路大中修；

──第3部分：水运小修保养；

──第4部分：水运大中修。

本部分为DB33/ T 751《交通养护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第2部分。

本部分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浙江省交通厅工程造价管理站。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吴安宁、丁正祥、秦英庆、竹青、褚彬潜、陈亮 、胡琪琪、林军、洪一民、

余善荣

本部分为首次制定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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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养护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第 2 部分：公路大中修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公路大中修工程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工程量清单的计价、工程量清单的计价格式和要

求等。

本部分适用于公路大中修工程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其中，房屋建筑和机电工程部分仅适用于公

路附属和配套工程；本部分也适用于公路养护工程的管理部门、业主单位（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中介机构对公路养护工程造价的管理、监控和确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DB33/T 628.1-2007 交通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第1部分：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国内招标文件范本（2003年版）（交公路发[2003]94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工程量清单

表现大中修工程各章节分部分项工程项（细）目号、项（细）目名称、计量单位和相应数量的明细

清单，以及与之配套的结构形式、格式、内容和相关说明等。若具报价的，宜称为标价工程量清单。

3.2

项（细）目编号

采用阿拉伯数字并结合英文字母表示，由章节、子目和细目三级构成，并在各级间由半角的破折号

分隔的编号形式。其中，第一级是根据项（细）目所在章节确定的统一编号，除机电工程在三位数字前

添加TS两位识别字母外，其他工程均由三位数字构成；第二级是根据子目确定的顺序编号，由非零数字

由小到大依次构成；第三级是根据细目确定的顺序编号，由英文字母依次构成或由某同一英文字母结合

非零数字由小到大依次构成。

3.3

项（细）目名称

根据工程界面划分和大中修工程实际，并与项（细）目编号唯一对应的分部分项工程名称。

3.4

项（细）目特征

按不同的工程部位、施工工艺或材料品种、规格等对项（细）目所作的描述。

3.5

综合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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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程量清单中一个规定计量单位项（细）目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

缺陷修复、管理、保险（工程一切险、第三方责任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除外）、税费、利润等费用，包

括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3.6

暂定金额

暂定金额一般有三种方式：计日工、专项暂定金额与一定百分率的不可预风因素的预备金（不可预

见费）。

3.6.1

计日工

在养护工程中，完成发包人提出的的施工图纸以外的零星项目或工作，按合同中约定的综合单价计

价，列入工程量清单汇总表中，作为任何需变更工作需按此方式付款的依据。

3.6.2

专项暂定金额

养护工程中尚未以图纸最后确定其具体细节或某一工程部分，或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增加的工程细目

或支付细目，而这些细目或附属、零星工程在招标时尚未能肯定下来，以及为了专项工程施工或供货、

供材、供设备而由特殊分包人或供货人提供专业服务，包括特殊试验、专项工程施工、专项的材料设备

费，而在工程量清单相关章、目中以专项暂定金额名义列出，并转入工程量清单汇总表中。

3.6.3

不可预见费

养护工程中包含工程地质与自然条件的意外费或价格意外费在内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招

标时难以确定的不可预见因素预备金，列入工程量清单汇总表中。

3.7

中修工程

对公路及其沿线设施的一般性损坏部分进行定期的修理加固，以恢复公路原有技术状况的工程。

3.8

大修工程

对公路及其沿线设施的较大损坏进行周期性的综合修理，以全面恢复到原技术标准的工程。

4 工程量清单编制

4.1 一般规定

4.1.1 工程量清单应由具有编制招标文件能力的招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编

制。

4.1.2 工程量清单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是按招投标计算造价和投标的依据。

4.1.3 工程量清单应按本部分规定的统一格式编制，但除专项暂定金外的各项单价、合价栏目仅作为

格式示范之用，在编制时均不得填入数字、文字等信息。

4.1.4 工程量清单应按合同段分别编制，同一项目出现多个合同段时，表现同一工程内容的工程细目，

其项（细）目编号、项（细）目名称及计量单位应保持一致。

4.1.5 工程量清单应由封面、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工程细目工程量清单、专

项暂定金额汇总表、计日工明细表、第900 章机电工程金额汇总表以及工程量清单汇总表等组成。其中 ，

封面、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工程细目工程量清单、工程量清单汇总表为必备内

容，专项暂定金额汇总表、计日工明细表、第900 章机电工程金额汇总表为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而设的可

选内容。工程细目工程量清单内容由总则（第 100 章）和若干专业工程（第 200 章～第 900 章）组成，

专业工程可仅列出招标内容实际发生的章节内容和项（细）目，不发生的可省略。

4.1.6 工程项（细）目工程量清单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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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程细目工程量清单应包括项（细）目编号、项（细）目名称、计量单位和工程数量；

b)工程项（细）目工程量清单应根据本部分规定的统一项（细）目编号、项（细）目名称、计量

单位和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编制；

c)工程项（细）目工程量清单的项（细）目名称及项（细）目编号，应按本部分的项（细）目名

称、项（细）目编号及项目特征并结合大中修工程的实际制定；当结合大中修工程实际出现本部分未包

括的项（细）目时，应在招标文件中作出具体规定，并在不违背本标准前提下，可按清单项（细）目编

号规则，补充清单项（细）目，列入工程量清单中，并补充相应的计价规则和技术规范，同时应报工程

造价管理机构备案；

d)工程项（细）目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细）目名称与项（细）目编号应按本部分规定一一对应并

保持唯一性和专一性，不得混用，每一工程项（细）目及对应的项（细）目编号在同一份工程量清单中

不得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项（细）目编号可分别由一级，一、二级或一、二、三级构成，当项（细）

目编号由一级或一、二级构成时，项（细）目编号需列全；当项（细）目编号由一、二、三级构成，而

一、二级编号在前项中已有表述的，其后项所属细目可仅列出三级编号，一、二级编号可以省略；

e)工程量清单中的计量单位应按本部分规定的计量单位确定；

f)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数量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工程数量应按本部分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

2)工程数量的有效位数应遵守下列规定：

.以“吨”为单位，应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数字，第四位四舍五入；

.以“立方米”、“平方米”、“米”为单位，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第三位四舍五入；

.以“公斤”、“个”、“项”、“台”、“套”、“棵”、“块”“处”等为单位，应取整

数；

.以“总额”为单位，工程数量除暂定工程量项（细）目填暂定数量外，其他项（细）目均应

填“1”。

4.2 工程量清单格式

4.2.1 工程量清单应采用统一格式。

4.2.2 工程量清单格式应由下列内容及所列顺序组成：

a)封面；

b)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c)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

d)工程细目工程量清单；

e)专项暂定金额汇总表；

f)计日工明细表；

g)第900章机电工程金额汇总表；

h)工程量清单汇总表。

工程量清单格式内容详见表1至表8。

4.2.3 工程量清单格式应按下列规定填写：

a)工程量清单格式应由招标人按本部分的统一格式填写，确认后再进行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b)封面应按规定内容填写、签字、盖章；

c)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应填写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需说明的情况和问题等内容；

d)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除本部分内容外，招标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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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封面

项目

合同段

工 程 量 清 单

招 标 人： （全称） （单位盖章）

编 制 单 位： （全称） （单位盖章）

编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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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项目名称： 合同段：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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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

工程量清单计价说明

1.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人须知、合同条款、计价规范、技术规范及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 。

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

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调试、缺陷修复、管理、保险（工程一切险、第三方责任

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除外）、税费、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3.工程一切险的投保金额为工程量清单第100章（不含工程一切险、第三方责任险和人身意外伤害

险的保险费）至第900章的合计金额，保险费率为 ；第三方责任险的投保金额为 万元，保险

费率暂定为 ；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投标金额为 万元，保险费率暂定为 。工程量清单第100

章内所有上述保险费的支付细目，投标人根据上述保险费率计算出保险费，填入工程量清单。除上述工

程一切险、第三方责任险及人身意外伤害险以外，所投其他保险的保险费均由承包人承担并支付，不在

报价中单列。

4.承包人应在整个养护合同承包期间对其为本合同养护工程实施的装备进行保险，保险的一切费应

由承包人承担并支付，并综合在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中。

5.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各细目的工程量，为暂定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者设计的预计数量，仅作为投

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由承包人按计价规

范、技术规范规定的计量方法，以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数量计量，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

额价计算支付金额；或者，根据具体情况，按相应合同条款的规定，由监理工程师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

计算支付额。

6.工程量清单中本合同工程列有数量的每一个细目，都需填入单价或总额价，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

依据。对于没有填入单价或总额价的细目，其费用应视为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

之中。承包人必须按业主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总额价的工程细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

付。

7.除工程量清单漏项或设计变更引起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细）目外，符合合同条款、计价规范、技

术规范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项（细）目之中，未列项（细）目不

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项（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8.工程量清单各章节是按计价规范、技术规范相应章次编号的，因此，工程量清单中各章节的工程

细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计价规范、技术规范相应章节的范围、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9.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程量清单各细目标价前，应

参阅招标文件中计价规范、技术规范的有关部分。

10.对于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前，如发现工程量清单中有计算方面的算术性差

错，应按投标人须知规定予以处理。

11.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

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2.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支付的费用，已包含在

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13. 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中的暂定金额为 的不可预见费。

14.计量方法：

a.用于支付已完工程的计量方法，应符合计价规范、技术规范中相应章节的计量支付规定。

b.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不是工程量清单的外延。当图纸与工程量

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价的依据。

15.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16.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中所有要求署名、盖章处，必须由规定的单位和人员署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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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细目工程量清单

工程细目工程量清单

项目名称： 合同段： 第 页共 页

清单 第 章

细目号 细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程数量 单价（元）
合价

（元）

清单 第 章合计 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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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专项暂定金额汇总表

专项暂定金额汇总表

项目名称： 合同段： 第 页共 页

清单编号 细目号 名称 估计金额（元）

100（示例） 105-1（示例） 信息化建设（示例） 100000（示例）

…… …… …… ……

…… …… …… ……

专项暂定金额小计（结转工程量清单汇总表）




